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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周萌 通讯员 毛轶澜 戴清娟

汉寿县人民法院前移服务
阵地，聚焦“从源头上减少涉企
纠纷、 降低解纷成本” 核心目
标，与高新区管委会、司法局共
同建立涉园区企业矛盾纠纷诉
调对接工作机制， 推动在高新
区设立涉企纠纷调解室， 构建
起 “法院主导 、管委会协同 、司
法局参与” 的涉企纠纷前端化
解阵地， 为破解涉企纠纷难题
凝聚多元合力。

2024 年， 山东某节能材料
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汉寿县高
新区某智能装备公司供应保温
棉， 后者因下游货款回笼延迟
导致资金周转暂时困难， 未能
按期支付货款， 节能材料公司
经多次催讨无果后诉至法院 。
案件受理后， 承办法官未局限
于案卷审查， 在走访企业摸清
案情的同时， 对接高新区管委

会共享企业经营信息， 确认智
能装备公司是园区重点企业 、
经营稳定， 违约属暂时性资金
周转困难， 且企业调解意愿强
烈， 于是推动解纷策略转向多
元协同调解。 承办法官联合高
新区管委会、 司法局成立专业
调解小组， 立足企业实际定制
了 “一揽子化解 、减轻诉累 、互
利双赢”的调解方案，通过多轮
沟通疏导，双方达成和解。

从个 案 探 索走 向 常 态 运
行， 汉寿法院多元解纷机制效
能持续释放。 据统计， 今年以
来， 与该智能装备公司相关的
15 件关联纠纷， 均通过这一矛
盾纠纷诉调机制实现实质性化
解， 避免了同类纠纷进入诉讼
程序造成的资源浪费与企业诉
累， 让纠纷化解更精准、 更高
效、更贴合企业需求。

自涉企纠纷调解室运行以
来，在法院主导、高新区管委会

统筹、 司法局协同参与的联动
机制下，前端化解成效显著：累
计成功化解各类涉企纠纷 38
件， 促成执行化解金额 975万余
元，为企业节省了大量诉讼时间与
经济成本。 与此同时，园区法庭案
件审理呈现“调解优先 、高效办
结”的导向，今年以来共受理涉
企案件 189 件， 已结 162 件，结
案率达 85.71%， 其中判决结案
仅 35 件，占比 21.60%。

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 ，
从法院审理到前端化解， 汉寿
法院牵头构建的涉企矛盾纠纷
诉调对接多元解纷机制， 以法
治力量稳定了企业发展预期 、
激发了市场活力。 未来，该院将
持续深化多元解纷机制建设 ，
加强与各部门的协同联动 ，不
断拓宽调解渠道、 提升专业效
能， 让法治成为优化营商环境
的最强支撑， 为高质量发展保
驾护航。

湖南法治报讯 （全媒体见
习记者 周萌 通讯员 孙一铭）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对违法犯罪
的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
的方针 ，发挥 “未爱有澧 ”品牌
作用 ，近日 ，澧县检察院对涉
嫌寻衅滋事罪的未成年人何某
某进行附条件不起诉宣告和家
庭教育指导。

检察官向该名未成年人及
其法定代理人宣读了《附条件不
起诉决定书》， 对作出附条件不起
诉的理由及依据进行了详细阐述，
强调了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应
遵守的规定和违反规定的法律
后果。 向法定代理人制发了《督
促监护令 》， 明确家长监护责
任， 使其认识到家庭教育对未

成年人成长的关键作用。 同时，
澧县检察院邀请澧县妇联 “家
庭教育指导中心”指导老师就教
育难题进行指导，引导家长与孩子
敞开心扉、深入交流 ，建立情感

连接。 这名未成年人态度诚恳
地表示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
家长也郑重承诺， 将严格按照
检察官和指导老师的要求帮助
孩子重拾信心、回归社会。

湖南法治报讯（全媒
体见习记者 周萌 通讯
员 周铃 梅 付 曼 丽 ）近
日，陈女士一家给常德市
公安局武陵分局河洑派
出所送去锦旗，以表达对
民辅警深夜及时找回走
失老人的感谢。

10 月 27 日 23 时，河
洑派出所的接警大厅突
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
声，陈女士焦急地向值班
民警求助：其父亲当日从
河洑镇岩桥社区 11 组家
中出发前往中医院探望
病人， 却迟迟未至医院，
至今杳无音信。 陈女士的
父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加之天气寒冷，家人担心
老人发生意外。

情况紧急，为扩大寻
人范围，河洑派出所值班
民辅警第一时间联系武
陵区、鼎城区、桃源县三地
110指挥中心，核查是否有

相关老人迷路的警情。 同
时，紧急联系桃源县及常
德市救助站，核实是否救
助过相关情况的老人。

在多线联动核查的
同时，民辅警对符合时间
段的所有相似人员逐一
查看监控录像。 经过细致
排查，终于在柳叶湖旅游
度假区监控录像中发现
了老人的踪迹。 河洑派出
所值班民警迅速驾车带
领焦急万分的陈女士赶
往现场，在柳叶湖分局七
里桥派出所值班人员的
协助下，在柳叶湖旅游度
假区游客集散中心找到
了迷路的老人。

找到老人时，老人身
体并无大碍，只是因长时
间迷路而略显疲惫。 民警
安抚老人情绪，将老人交
由家属照顾。 从接警到找
到老人，整个过程仅用半
个小时。

湖南法治报讯（全媒
体见习记者 周萌 通讯
员 张瑞娟） 交通事故发
生后，有些人选择理智对
待 ，积极负责 ，有些人却
撒腿就跑，给伤者造成二
次伤害，自身也面临严重
的法律惩罚。 近日，发生
交通事故后逃逸致被害
人遭二次伤害身亡的肇
事者谢某某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3 年 ， 缓刑 4
年，并负责赔偿。

去年 12 月 4 日 ，71
岁的谢某某驾驶三轮电
动摩托车， 以 45km/h 的
速度行驶至某路段时，遇
被害人刘某某沿人行横
道由西向东横过马路，谢
某某未及时发现情况，驾
驶的三轮电动摩托车车
头左侧与被害人刘某某
发生碰撞，致被害人刘某
某摔倒在地 。 事故发生
后，谢某某直接驾车逃离
现场，回到家中并拆掉车
牌。1 分钟后，王某某驾驶
小型客车行经事故发生

路段 ，因天色已晚 ，未及
时发现躺在地上的被害
人刘某某，直接从被害人
身上碾压过去，被害人后
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鉴定，被害人因交
通事故损伤造成重型颅
脑 、胸部外伤 ，引起失血
性休克，致循环衰竭而死
亡。 经常德市鼎城区公安
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谢
某某负此次事故的主要
责任，王某某负事故次要
责任，刘某某无责任。

鼎城区检察院审查
后认为谢某某发生交通
事故后逃逸，因逃逸致被
害人遭受二次碾压身亡，
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 具有自首、认
罪认罚的法定从轻、减轻
处罚的量刑情节，依法对
其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
诉。 后因被告人对被害人
近亲属进行赔偿并取得
谅解 ，近日 ，法院以交通
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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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找到走失老人

七旬老人交通肇事逃逸
致被害人死亡被判缓刑 4 年

附条件不起诉 +家庭教育指导

“未爱有澧”护航成长

检察官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